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解禁的专项核查意见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

“广发证券”）作为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七

互娱”、“上市公司”）2014年度收购三七互娱(上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三七”）6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之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进行持续督导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对三七互娱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

如下： 

一、非公开发行股份概况 

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

监会下发《关于核准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向李卫伟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288 号），核准上市公司向李卫伟

发行 74,751,491股股份、向曾开天发行 68,389,662股股份购买上海三七 60%股

权，同时非公开发行 47,713,715 股新股募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上

述新增股份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公司总股本由本

次发行前的 134,000,000股增加到 324,854,868股。 

2015 年 4 月 30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4年利润分配的预案》：以上市公司总股本 324,854,868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7股，权益分派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

由 324,854,868股增至 877,108,143 股。 

2015 年 11 月 18 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芜湖顺荣三七互娱网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941 号），核准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65,289,300 股新股募集配套资金收购上海三七剩余 40%股

权。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新增股份 165,289,251 股，于 2016 年 1

月 1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公司总股本由此次发行前的 877,108,143

股增加至 1,042,397,394股。 

2016年 4月 8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 2015年利润分配的预案》，以上市公司总股本 1,042,397,394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1.00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

增 10 股。此次权益分派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由 1,042,397,394 股增至

2,084,794,788股。 

截至 2016 年 10 月 20 日，上市公司股份总数为 2,084,794,788 股，其中无

限售流通股 317,074,950 股，占比 15.21%；限售流通股 1,767,719,838 股，占

比 84.79%。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情况 

1、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限售流通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承诺 

李卫伟、曾开天承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其在本次发

行中取得的上市公司的股份；同时，为保证其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为上市公司持续

服务和本次交易盈利预测补偿承诺的可实现性，李卫伟、曾开天应按照如下要求

转让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上市公司的股份：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内，李卫伟累计可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其于本

次发行获得的上市公司全部新增股份的 10%，曾开天累计可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其

于本次发行获得的上市公司全部新增股份的 30%；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李卫伟累计可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其于本

次发行获得的上市公司全部新增股份的 30%，曾开天累计可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其

于本次发行获得的上市公司全部新增股份的 60%；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 48 个月内，李卫伟累计可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其于本次



发行获得的上市公司全部新增股份的 50%，曾开天累计可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其于

本次发行获得的上市公司全部新增股份的 90%。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 60 个月内，李卫伟累计可转让股份数不超过其于本次

发行获得的上市公司全部新增股份的 70%；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48 个月后，

曾开天可转让其剩余的于本次发行获得的上市公司全部新增股份。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 60 个月后，李卫伟可转让其剩余的于本次发行获得的

上市公司全部新增股份。 

2、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利润补偿承诺 

李卫伟和曾开天承诺上海三七 2013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22,000万元。

标的股权交割于 2014年 12月完成，李卫伟和曾开天承诺 2014 年度、2015年度、

2016 年度上海三七逐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0,000 万元、36,000 万元、

43,200万元。 

3、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限售流通股股东李卫伟、曾开天关于不谋求上市公

司控制地位的承诺 

交易对方李卫伟、曾开天已分别承诺：（1）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任何亲属关

系或其他关联关系，也不存在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在上海三七的经营管理、决

策、提案和股份收益等方面形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除上海三七之外，交易对

方目前不存在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共同投资于其他企业的情形，亦不存在其他合

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在三七互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完成后，交易对方不会基于所持有的三七互

娱的股份谋求一致行动关系；（2）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形式

直接或间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包括但不限于在二级市场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协

议受让上市公司股份、认购上市公司新增股份等），也不通过任何方式谋求对上

市公司的控制地位，不与上市公司其他任何股东采取一致行动，不通过协议、其

他安排与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3）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同意上市公司在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以现金方式收购其所

持有的上海三七剩余 22%/18%的股权，收购价格不高于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



构就该等股权届时出具的评估结果。交易对方在上市公司提出书面要求之日起

30日内正式启动该等股权转让的相关工作。 

如李卫伟或曾开天违反上述承诺，违反承诺方除承担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则规

定的监管责任外，还应当就每次违反承诺的行为向上市公司支付违约金 5,000

万元，并继续履行相应承诺。 

4、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限售流通股股东李卫伟、曾开天关于放弃表决权、

提案权、提名权的承诺 

李卫伟、曾开天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36 个月内，放弃所持上市公司股

份所对应的股东大会上的全部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且不向上市公司提名、

推荐任何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人选。曾开天对放弃所持股份表决权事项补充承诺：

在吴氏家族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期间，自愿放弃所持上市公司股

份所对应的全部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且不向上市公司提名、推荐任何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人选。 

5、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收购上海三七剩余 40%股份时李卫伟、

曾开天关于利润补偿的承诺 

上海三七 2015年度、2016 年度、2017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合并报表中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依法取得的财政补贴及税收减免除外)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不低于 50,000万元、60,000万元、72,000万元。如三七互娱未实现前

述承诺的业绩，则由李卫伟、曾开天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6、不减持承诺 

2015年 7月 10日，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上市公司价

值的认可，并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为了促进上市公司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及维护股东利益，以实际行动切实维护市场稳定，保护投资者利益，李

卫伟、曾开天承诺自 2015年 7 月 10日起未来十二个月不减持上市公司股票。 

（二）截止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承诺方李卫伟、曾开天均严格履行了上述各

项承诺。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李卫伟、曾开天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



上市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6 年 10 月 27 日；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为 151,157,057股，占目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7.2505%；本次申请解除股

份限售的股东户数为 2户，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数量（股） 

是否存在 

冻结情形 

是否 

高管 

1 李卫伟 403,658,052 40,365,805 否 是 

2 曾开天 369,304,174 110,791,252 否 否 

合计：共 2 笔，151,157,057 股 

四、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三七互娱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三七互娱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 2014 年度重大

资产重组期间所作的承诺；三七互娱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在遵守中国证监会

相关法规要求的前提下，独立财务顾问对三七互娱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无

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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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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